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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研究所呼吸防護計畫 

108 年 12月 2日核安字第 1080009230號 

一、 前言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規定，雇主應防止氣體、蒸氣、粉塵、溶

劑、化學品、微生物、含毒性物質或缺氧空氣等引起之危害；及「職業安全

衛生設施規則」（以下簡稱「設施規則」）第 287條規定，雇主對於勞工有暴

露於高溫、低溫、非游離輻射線、生物病原體、有害氣體、蒸氣、粉塵或其

他有害物之虞者，應置備安全衛生防護具，如安全面罩、防塵口罩、防毒面

具、防護眼鏡、防護衣等適當之防護具，並使勞工確實使用。然而呼吸防護

具則是防止現場作業人員遭受空氣有害物危害的最後一道防護措施，在部分

無法採取工程控制或行政管理措施予以有效防護的作業中，作業人員必須仰

賴呼吸防護具的保護。不同種類型式的呼吸防護具適用於不同的危害類型與

危害程度，若未正確選用呼吸防護具，不但無法達到應有的保護效果，反而

可能使作業人員誤認已受到有效防護，致遭受危害而不自知。依「設施規則」

第 277條之 1規定雇主應採取之呼吸防護措施，並規範勞工人數達二百人以

上者，應依「呼吸防護計畫及採行措施指引」（以下簡稱「呼吸防護計畫指

引」）訂定呼吸防護計畫，並據以執行，另依據「空浮放射性物質之呼吸防護

技術規範」（以下簡稱「空浮呼吸防護規範」）之規定，輻射作業場所有關空

浮放射性物質呼吸防護裝具之限制、使用、訓練、維修等應訂定呼吸防護計

畫並發布施行。前述呼吸防護裝具與「職業安全衛生法」所稱呼吸防護具同

義，以下統稱呼吸防護具。 

二、 適用對象 

(一) 本所各單位人員於有害環境作業需使用呼吸防護具者，包括輻射管制區內

放射性空浮地區作業人員、實驗室作業場所有暴露於生物病原體、有害氣

體、蒸氣、粉塵、溶劑、化學品或其他有害物之虞者、毒化災之防災救援

人員、局限空間、缺氧場所作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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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前項所稱有害環境，指無法以工程控制或行政管理有效控制空氣中之有害

氣體、蒸氣及粉塵之濃度，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1. 作業場所之有害物濃度超過八小時日時量平均容許濃度之二分之一。 

2. 作業性質具有臨時性、緊急性，其有害物濃度有超過容許暴露濃度之虞，

或無法確認有害物及其濃度之環境。 

3. 氧氣濃度未達百分之十八之缺氧環境，或其他對作業人員生命、健康有

立即危害之虞環境。 

(三)  呼吸防護具主要類型與防護功能下表： 

型  式 類  型 防護功能 

淨氣式 
防塵口罩 防護粉塵、霧滴、燻煙與煙霧等粒狀有害物 

防毒面具 防護氣體或蒸氣等氣狀有害物 

供氣式 

輸氣管面罩 
以輸氣管將清潔的空氣自其他場所引至佩

戴者的面罩中 

自攜呼吸器 
以佩戴者自行攜帶清潔的空氣呼吸器，供應

作業期間呼吸所需的空氣 

註：呼吸防護具面體構造依所覆蓋範圍有全面體、半面體與四分之一面體等

形式，另有其他特殊功能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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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管理組織及其職責 

(一) 各相關單位應指派專人推動並執行呼吸防護計畫相關工作，輻射作業場所

有接觸空浮放射性物質之虞者，呼吸防護計畫專責人員應具輻射防護員或

輻射防護師資格，且受至少 30小時之呼吸防護具管理專業訓練。 

(二) 各輻射作業場所有關空浮放射性物質呼吸防護裝具之限制、使用、訓練、

維修及受輻射污染呼吸防護具之處理等應依「空浮呼吸防護規範」訂定自

主管理之呼吸防護程序。 

(三) 各相關單位應依本所「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共通性品質保證作業程序」做好

一、二級品保作業自主管理，職安會將不定期稽查各相關單位呼吸防護計

畫之執行情形。 

四、 計畫內容與措施 

(一) 危害辨識及暴露評估 

各單位選用呼吸防護具前，應確認作業人員可能暴露之呼吸危害並進行

評估。 

1. 危害辨識應包含下列事項： 

(1) 空氣中有害物之名稱及濃度。 

(2) 有害物在空氣中為粒狀、氣狀或其他狀態。 

(3) 作業型態及內容。 

(4) 是否為缺氧環境或對人員生命、健康造成立即危害之環境。 

(5) 作業環境中是否有易燃氣體、易爆氣體，或環境易受不同大氣壓力、

高低溫等影響。 

2. 暴露評估依下列規定辦理： 

(1) 符合「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所列之作業場所，依規定辦理作

業環境監測之評估。 

(2) 從事臨時性、短暫性或維修保養等非經常性作業之勞工，應視其不同

作業環境及特性，實施必要之監測及評估，掌握勞工實際暴露實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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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於發生事故緊急應變時，需進入災區執行搶救、止漏或其他緊急處置

任務之勞工，應評估其可能之最嚴重暴露情境，確保依各狀況所選用

之防護具可提供戴用人員充分之防護。 

(二) 防護具之選擇 

依前項危害辨識及暴露評估之結果，決定呼吸防護具類型。選擇使用

半面體或全面體等緊密貼合式呼吸防護具時，應依作業人員生理狀況及防

護需求，實施生理評估及密合度測試。 

各單位應依呼吸防護具選用流程圖及下列規定，決定呼吸防護具類型： 

1. 對於人員暴露於可能會對生命、健康造成立即危害之有害物濃度、缺氧

環境或無法確認有害物及濃度之環境等，各單位應使作業人員使用供氣

式呼吸防護具。 

2. 非屬對生命、健康造成立即危害之環境，各單位應依暴露有害物之種類、

濃度及防護具之防護效能等資料，提供供氣式或淨氣式呼吸防護具。 

3. 考量作業人員工作負荷程度、穿戴時間、異常之溫度或濕度、溝通、視

野、供氣方式、活動情形及穿戴眼鏡等因素。 

4. 呼吸防護具需搭配護目鏡或防護衣等其他個人防護具時，應考量不同防

護具之相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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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理評估 

使用呼吸防護具可能會對作業人員造成額外的生理負擔，各單位須

於選擇呼吸防護具進行密合度測試前，對使用者本身生理狀況進行評估，

以確認作業人員使用呼吸防護具的能力，及避免因使用呼吸防護具而造

成傷害。各單位可參考健康檢查結果之工作限制判定，或洽本所醫務室

特約臨場職業醫學專科醫師之評估與建議選擇及佩戴呼吸防護具，評估

過程、結果及紀錄保存應確保受評估者之個人隱私。 

6. 密合度測試 

密合度測試主要是判定呼吸防護具和使用者面部的密合程度，以確

保防護效能，各單位對於需佩戴緊密貼合型呼吸防護具（如半面體或全

面體之呼吸防護具）之作業人員，應指派專人或委託專業人員進行密合

度測試。 

(1) 測試時機與頻率 

A. 每次選擇呼吸防護具時。 

B. 至少每年測試一次。 

C. 當使用者之生理變化會影響面體密合時。   

D. 當使用者反應密合有問題時。 

(2) 實施方法 

A. 定性密合度測試：可用於正壓式呼吸防護具；對於負壓式呼

吸防護具僅可用於有害物濃度小於十倍容許濃度值之作業

環境，或非屬對生命、健康造成立即危害之環境，或密合係

數等於或小於 100 之防護具。 

B. 依照「呼吸防護計畫指引」之規範，定量密合度測試係利用

儀器量測呼吸防護具面體內外之洩漏情形，使用定量密合度

測試時，半面體及全面體之密合係數需分別達 100 與 500 以

上始通過測試；空浮放射性物質呼吸防護具之防護因數（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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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防護計畫指引」所稱「密合係數」）則應符合「空浮呼

吸防護規範」附錄一之規定，惟亦須符合半面體及全面體之

密合係數需分別達 100 與 500 以上之基本要求。 

 

呼吸防護具選用流程圖 

(三) 防護具之使用 

1. 作業人員於每次戴用呼吸防護具進入作業區域前，應使其實施密合檢點，

確實調整面體及檢點面體與顏面間密合情形，確認處於良好狀況才可使

用。 

2. 使用時應排除可能引起洩漏之因素，避免面體洩漏。 

3. 使用淨氣式呼吸防護具應確認使用有效之濾材、濾匣及濾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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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供氣式呼吸防護具時，應確保供應氣體之品質無危害作業人員之虞。 

5. 密合檢點包含正壓及負壓檢點兩種方式，兩者於檢點時均需進行，並依

下列規定辦理： 

(1) 負壓檢點：遮住吸氣閥並吸氣，面體需保持凹陷狀態。 

(2) 正壓檢點：遮住呼氣閥並呼氣，面體需維持膨脹狀態。 

(四) 防護具之維護與管理  

防護具之維護與管理依「核能研究所安全衛生工作守則」第七章「防

護設備之準備、維持及使用」規定辦理。 

(五) 呼吸防護教育訓練  

各單位使作業人員使用呼吸防護具，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規則」第 16條及第 17條規定，實施適當之安全衛生教育訓練，並留存

紀錄。 

(六) 呼吸防護之生化分析計畫 

生化分析計畫是用以評估進入人體之放射性核種與活度，本所輻射

工作人員體內放射性核種之分析係由保健物理組每年執行輻射工作人員

全身計測評定，必要時增加尿樣分析（係針對全身計測無法測得之核種）。

針對全身計測結果，偵測到體內有攝入放射性核種時，保健物理組須通

知單位，申請單位接獲保健物理組通知應回推至攝入實際量，以確認攝

入量符合法規，並副知職安會。 

(七) 受輻射污染呼吸防護具之處理 

人員離開及物品運離管制區前，須進行必要之污染偵檢，確認偵檢

無放射性污染後始可離開或運出。呼吸防護具如需再使用，其表面放射

性污染必須符合下列規定： 

1. α非固著性污染≦0.4 Bq/100 cm2，β/γ非固著性污染≦4 Bq/100 cm2。 

2. 呼吸防護面具及其濾罐，其固著性污染以偵測器直讀不得超過 2微西弗

/小時(μS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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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成效評估及改善 

各單位應定期評估呼吸防護計畫及各單位呼吸防護程序之執行成效，

適時檢討及改善，並訪視佩戴呼吸防護具之人員，以確認計畫有效執行

並符合實際需求。 


